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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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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公司細則建議修訂公司細則建議修訂公司細則建議修訂公司細則 
 

 

本公告乃由 Nanyang Holdings Limited (「本公司

本公司本公司

本公司」)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聯交所

聯交所聯交所

聯交所」) 證券上市規則 (「上巿規則

上巿規則上巿規則

上巿規則」) 第 13.51(1)條而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

董事會董事會

董事會」）建議修訂本公司現有的公司細則（「細則

細則細則

細則」），以

使細則與上市規則和百慕達適用法例保持一致，並進行其他相應的和管理性的修改。 

 

將納入本公司細則的建議修訂（「建議修訂

建議修訂建議修訂

建議修訂」）範圍主要概述如下: 

1. 更新批准變更本公司任何股份所附帶的特別權利之股東大會(包括續會)所需

之法定人數為持有或由受委代表持有該類別已發行股份面值不少於三分之一

的兩名人士的條文； 

 

2. 添加有關查閱本公司股東名冊及暫停辦理過戶登記手續的條文; 

 

3.  更新有關本公司在指定時間和費用內發行股票證書的條文； 

 

4. 更新有關召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時間的條文; 

 

5.  規定持有本公司繳足股本不少於十分之一的股東有權發出書面要求，要求董

事會或公司秘書召開股東特別大會處理任何事務或決議案; 

 

6.  更新與本公司股東大會的通告及法定人數有關的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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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規定所有股東均有權於本公司股東大會上發言及投票，除非上市規則規定股

東需放棄投票批准所審議的事項; 

 

8.  更新有關處理董事及其緊密聯繫人之利益的條文; 

 

9.  更新有關罷免董事（包括常務或其他執行董事）的條文; 

 

10.  更新有關本公司核數師的委任、罷免及薪酬的條文; 

 

11.  更新有關修改本公司章程和細則的條文；及 

 

12.  更新、改進或編纂現有公司細則的條文，使之與百慕達適用法律及上市規則

的用語更為一致，以及作出其他統一變更。 

 

建議修訂公司細則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本公司即將於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九日舉行的股

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方式批准，如獲批准，將於批准後

生效。 

 

其中載有對本公司現有細則作出的建議修訂詳情的通函將連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於

適當時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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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尚義李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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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二三年四月十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下列七名董事： 

 

執行董事： 獨立非執行董事： 

榮智權，太平紳士， FHKIB  (常務董事) 畢紹傅 (主席) 

陳珍妮 (助理常務董事兼財務總監) 史習陶  

 黃志光 

 高富華 

  

非執行董事：  

榮康信  


